
請向全班同學宣佈後張貼於公佈欄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建立日期  2025 年 8 月 25 日        1 

校外獎助學金公告(114-1-02) 
編

號 

提供獎助學金單位/名

稱 
申請資格 申請期限 申請條件或證件 金額 

備

註 

1 

財團法人正德社會
福利慈善基金會/台
中分院 114 年秋季
獎學金頒發實施計
劃書 

以台中學區之高中之低收入戶、家境

清寒及身心障礙者之子弟。預計高中 

生 10 名 

 

114.09.15 

至 

114.10.18 

受獎學生需於排訂時程內至正德佛堂擔任發心義工，累
計時數達 10 小時者，方可領取學金。(10 小時必須包含

一次 2 小時的讀書會) 1.申請書一份。 2.戶口名簿影本或
戶籍謄本正本。3.學生證 

 3.政府之低收入戶證明（正本）或村里長清寒證明（正
本） 或身心障礙手冊影本(本人或家長皆可)。  

5,000 元  

2 

國際單親兒童文教
基金會特設「單親
獎助學金（許水鏡
先生紀念獎學金）」 

高中職 B 組 一、 113 學年度(上+下
學期)學業成績總平均達 75 分以
上。 二、獎學金之申請，限一戶一
名，同父、母之兄弟姊妹，不論校
別、 學歷，限一人申請。 三、 獎
學金之申請，限未享有公費待遇

者。 

114.07.15

至
114.10.12

日(一)止
(以郵戳為

憑) 

1.先填寫 google 表單並下載申請書: 請連結 2025 年度

單親獎助學金申請表單-高中職 B 組 

https://www.spef.org.tw/contents/news_ct?id=133 

2. 申請者本人及監護人 戶籍謄本正本 

3. 、114 學年度在學證明正本 (或學生證影本(113 年

註冊)加蓋學校處室 核章)。  

4.113 學年度上、下學期成績單正本(或於申請書上填

寫分數並請學校 處室核章) 

5. 郵局存簿封面影本 

6. 加分文件: 

一、重大傷病紙本證明或重大傷病卡正面及反面影本 

(效期內)。 二、身心障礙手冊正面及反面影本 (效期內)。 

三、低收入戶證明正本 (效期內)。 

8,000元  

3. 

114 年單親家長再

度進修就學培力計

畫 

獨自撫養 18 歲以下子女的單親父母

就讀大專院校及高中(職)學費、學

雜費與學分費，及於修業年限 內因

上課無法照顧小學階段以下子女或

18 歲以下身心障礙 者子女臨時托

育費。 

114.09.07

至 

114.10.06 

1、申請表，下載網址請連結 

http://www.iwomenweb.org.tw/News_Content.aspx?n=99C67

AA646CA5A6D&sms=770C4B84956BD13B&s=A00490CD9AD32C

12 

2、全戶 3 個月內戶籍謄本。 

3、全家人口（申請者及其撫養、同住未滿 18 歲以下子

女）各類所得清單。4、學（雜）費、學分費收據正本

5、學生證影本、身分證正反面影本。6、申請人銀行

或郵局存摺封面影本。7、申請臨時托育費者須附收據

正本 

依各補助項目  

4 

114-1教育部國民及
學前教育署補助高
級中等以下學校原
住民優秀學生獎學
金 

申請資格： 
(一)具原住民身分。 
(二)未領有其他政府機關及公營事業
單位之原住民學生獎學金者。 
(三)於前一學期改過銷過後，無小過

以上之處分。 

1.學業優秀獎學金：檢附(1)申請書

及身份證明文件(2)前一學期成績證

明暨獎懲紀錄。 

2.才藝優秀獎學金：檢附(1)申請書及
身份證明文件(2)前一學期獎懲紀
錄(3)近一年內獲獎證明文件影本
（需經就讀學校完成初審核章）(4)
申請團體賽特殊才藝獎學金者，請
另行檢附競賽手冊。 

即日起 

至 

114.10.15 

1.學業優秀獎學金：113-2 學業或智育成績總平均達同年
級、同年級同科（組）或學程之 PR70 以上，且無任何
一科不及格者。 

2.才藝優秀獎學金：具有特殊才藝（語文、科學競賽、創
意競賽、音樂、美術、舞蹈、體育、技藝等）， 

一年內參加教育部(含各司處)或本署辦理之全國性個人
才藝競賽獲獎前三名者。 

(1)才藝優秀獎學金：第 1 名新臺幣 10,000 元，第 2 名

新臺幣 8,000 元，第 3 名新臺幣 5,000 元，第 4 至 6 名

或佳作新臺幣 3,000 元。 

(2)團體才藝優秀獎學金:依團體賽人數核算個人獎學
金。 

 

學業優秀獎

學金：5000 元 

才藝優秀獎

學金：5000-

10000 元 

 

 

5. 

114 學年度第 1 學

期嘉義市中等以上

學校清寒優秀學生

獎學金 

(一)設籍嘉義市六個月以上之居民
家境確係清寒之高中生。 

(二)學業成績總平均在八十分以

上.，且當學期未有曠課及記過紀錄

者。 

114.10.01 

至 

114.10.15 

1.申請書一份，請逕至教育資訊網各式表單下載使用
（http://www.cy.edu.tw） 
2.前一學期成績單正本、獎懲及出缺勤紀錄。 
3.戶口名簿影本一份或戶籍謄本影本 

4.低收入戶證明等各款證明文件 

3,000 元  

6 

財團法人行天宮文

教發展促進基金會

行天宮助學金 

一.因父、母親或主要經濟負擔者死

亡、罹患重大傷病、失蹤、服刑、身
障等情形或家庭遭遇重大災難者。 
二.單親、隔代教養、特殊境遇或 
  扶養人口眾多等長期貧困家庭。 

即日起 

至 

114.09.22 

1.助學金申請書 https://www.ht.org.tw/religion154.htm 

2.在學證明或學生證影本 

3.近三個月內全戶戶籍謄本（需有記事欄） 

4.低收入戶證明、清寒證明、身心障礙手冊、重大傷病卡 

5.六個月內發生災難、變故或重症等之證明文書（如死
亡證明書、醫療診斷證明書、服刑或重大災害證明等） 

6,000 元
~8,000

元 
 

＊凡於期限內向註冊組領取申請表填寫辦理獎學金申請手續，逾期不予受理。 

https://reurl.cc/935Q8Y
https://docs.google.com/forms/d/e/1FAIpQLSedGbkiRR-R4yL--R9wMgLe5YYAze45SNsMurVGOcus70jz0A/closedform
https://docs.google.com/forms/d/e/1FAIpQLSedGbkiRR-R4yL--R9wMgLe5YYAze45SNsMurVGOcus70jz0A/closedform
https://www.spef.org.tw/contents/news_ct?id=133

